


平顶山市高新区
“一照多址” “一址多照 ”

简化企业设立分支机构登记管理办法
（试 行）

第一条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开办企业服务能

力，简化企业除住所以外经营场所的登记手续， 简化企业设

立分支机构登记， 推进登记便利化改革， 降低企业开办成

本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，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商事

制度改革进一 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》（国 

办发(2020) 29号）、 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 

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》（豫市监(2019))148 

号）、《平顶山高新区开办企业能力提升实施方案》（平

湛企通字(2021)2号）以及《2020年河南省全域营商环境评

价报告》优化建议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平顶山高新区各级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（以下简称 “市场主体” ，包

括：公司法人、 非公司制企业法人、 合伙企业、 个人独资

企业等）。

第三条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是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“ 一照多址” “ 一址多照” 的登记机关。

第四条申请人对提交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材料的合

法性、 真实性负责， 公司对提交的简化企业设立分支机构

登记材料的合法性、 真实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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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市场主体 住所是市场主体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

地， 其功能是公示市场主体法律文书的送达地，确定币场主

体的司法管辖和行政管辖地，经登记机关登记的市场主体的

住所只能有一个， 应当在登记机关辖区内。 经营场所是市

场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所在地、 经营场所可以与住所

不在同 一地点，企业可根据需要设立多个经营场所。

第六条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的审查必须符合法律法规以及

有关产业政策、 城乡规划、 商业网点布局等政策文件的规

定国家对特定行业市场主体住所或经营场所有明确限制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七条 推行
“

一 照多址
” 。

“一 照多址
” 是指在市场

主体登记注册过程中， 一 张营业执照，可登记多个经营场所。

申请
＂一照多址

”

应在原登记机关管辖区域（或行业）范围

内实施， 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涉及行政许可且不超出其法

人企业核定的经营范围。

第八条推行
“一 址多照“

。
“

一 址多照“ 是指同 一地

址可以登记为多个市场主体的住所（经营场所）。 同 一地址

上登记的市场主体均需具有合理的经营面积，应当与其生产

经营活动相适应；为便于日常监管，在实际操作中，可将同 一

地址进行物理分割后再予注册登记。 经核查后认为同 一地

址因面积等原因不适宜作为两个以上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

所）的，应当指导其重新申报。

第九条申请人可在市场主体设立登记时一 并申请办理

“一照多址
”

。 申请人应在《企业登记（备案）申请书》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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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场所 一 栏中，在申报的经营场所内容后加注增设的经营场

所；除依据法律法规及国冢、 省币场监管局耍求提交的规罩

登记材籵外，还应提交增设经营场所的决定（或文件）和对经

营场所享有使用权的证明（或承诺书）。

第十条采取 “
一照多址 ” 登记的市场主体，营业执照

上的经营场所栏应显示共增设了几处经营场所，有多个经营

场所的，地址之间以分号问隔；营业执照副本数将根据新增

经营场所个数核发。

第十一条住所与经营场所在不同登记机关管辖范围内

的或者增设的经营场所从事的经营项目超出原经营范围或

依法需办理行政许可的，应当办理分支机构登记。 增设的经

营场所需要使用独立名称或者在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时

依法需提交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的，不适用 “
一照多址 ” ，应

当依法办理分支机构登记。

第十二条采取 “一照多址 ” 登记的企业及其登记的其

它经营场所，将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日常监督检查。

第十三条探索开展企业集群注册。 全区各级登记机关

可协同当地因区主管部门， 探索在经济技术开发区、 工业园

区、 创业园区内以电千商务、 信息技术、 文化创意企业以

及小微企业为重点，多个市场主体以 一 家企业（即商务秘书

公司或托管企业）的住所作为自己的住所登记，并由该企业

提供住所托管服务，组成企业集群的登记注册模式。

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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